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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对55名暴恐犯罪分子公开宣判
27日上午，新疆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召开公开宣判、公开逮捕
和公开刑事拘留大会，依法严惩
一批暴力恐怖犯罪分子。

公开宣判、公开逮捕和公开
刑事拘留大会上，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
对阿布力米提·阿布都拉等 6起
案件55名犯故意杀人罪、分裂国
家罪、组织领导参与恐怖组织罪
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宣判。伊
犁州公安局宣布对阿卜杜艾尼·
亚森等 38名犯罪嫌疑人实行公
开逮捕，对阿尔曼·阿力木江等
27名犯罪嫌疑人实行公开刑事
拘留。

在此次公开宣判、公开逮捕
和公开刑事拘留的案件中，备受
社会关注的去年“4·20”案件也
在此次公开宣判中。2013年 4月
20日，阿布力米提·阿布都拉等3

名罪犯手持刀斧等凶器，用极其
残忍的手段将伊宁市一家四口
居民杀害，连最小的 3岁幼女也
没放过，其行径惨绝人寰、灭绝
人性、丧尽天良。阿布力米提·阿
布都拉等3名罪犯被依法判处死
刑。同时，一批违法触犯法律，特
别是分裂国家、包庇窝藏、婚姻
领域非法念“尼卡”强奸罪的犯
罪分子，也一同进行公开逮捕、
公开刑事拘留。

州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黎明辉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
召开此次公开宣判、公开逮捕和
公开刑事拘留大会，就是表明州
党委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暴恐
犯罪的坚定决心，就是要狠狠打
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鼓舞各
族人民群众的斗志和信心，迅速
掀起严厉打击暴力活动专项行
动高潮，确保伊犁州社会大局稳

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黎明辉说，为了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反恐斗争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伊犁州党委
决定从5月23日起，全面启动严
厉打击暴力活动专项行动。他指
出，我们要在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充分发挥军、警、兵、民的作
用，形成反恐维稳整体合力，对
待暴力恐怖犯罪要坚持以打开
路、打防结合、主动进攻、先发制
敌，发现一批、深挖一批、收押一
批、严惩一批，从重从快打击处
理。要打一场人人都参与的反恐
的人民战争，使暴力恐怖分子、
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
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
处藏身，坚决遏制暴力活动频发
势头，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活动蔓
延，确保伊犁社会大局稳定。

黎明辉代表州党委、政府和

各族人民群众严正警告一切违
法犯罪分子：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只有停止作恶、投案自首、坦
白交待，才是唯一出路；如心存
侥幸、负偶顽抗，继续与人民作
对、与社会作对，必将受到法律
的严厉制裁！他表示，我们有信
心、有决心、有能力，用坚决的态
度、铁的手腕。出重拳、下狠手，
以雷霆之势坚决把敌人的嚣张
气焰打下去，绝对取得反恐维稳
严打这场人民战争的最终胜利。

州党委常委、公安局长龚新
宝主持公开审判、公开逮捕和公
开刑事拘留大会。伊犁州四套班
子领导、自治区打击暴力恐怖专
项行动督导组相关负责人和来
自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察布
查尔锡伯自治县的 7000多名各
族干部群众在伊宁市体育中心
参加了大会。

我国将规范
转基因食品标识使用

中国政府网 27日消息，国
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2014年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提出，
要规范“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有机产品”、“清真食品”
等食品、农产品认证活动和认证
标识使用，规范转基因食品标识
的使用，提高消费者对质量标识
与认证的甄别能力。

工作安排明确，加大土地和
水污染治理力度，重点治理农产
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农业种

植养殖用水污染、持久性有机物
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努力切断
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

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方面，
工作安排提出，探索建立企业首
负责任制和惩罚性赔偿机制。
在婴幼儿配方乳粉、白酒生产企
业试点“食品质量安全授权”制
度，通过企业授权质量安全负责
人，对原料入厂把关、生产过程
控制和出厂产品检验质量安全
负责。同时，探索建立“谁生产

谁负责、谁销售谁负责”的企业
首负责任制和食品质量安全惩
罚性赔偿机制。

工作安排还提出，加快婴
幼儿配方乳粉企业良好生产规
范实施，严格行业准入和许可
制度，采取多种方式推进婴幼
儿配方乳粉企业兼并重组，积
极鼓励一批基础好、管理优、
潜力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
做优做强。

此外，工作安排指出，落实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
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
食品安全举报奖励专项资金，适
度扩大奖励范围，对提供有效线
索、经查证属实的，要及时兑现
奖励。对举报违法制售、使用食
品非法添加物等严重违法犯罪
问题的举报人，以及违法生产经
营单位内部举报人员，适当提高
奖励额度。严格执行举报保密
制度，依法严惩对举报人打击报
复的行为。

移动即时通信工具
专项治理行动启动

昨日上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
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召开专
门工作会议，部署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工具
专项治理行动，集中整治移动即时通信公
众信息发布服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有关负责人指出，
一些人借助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平台向公
众发布不良或违法有害信息，严重破坏网
络传播秩序和危害公共利益，引起了网民
的不满。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
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信办、工
信部、公安部三部门联合开展此次专项治
理行动。

该负责人强调，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整
治移动即时通信工具的公众平台等公众信
息发布服务环节，特别是具有传播和社会
动员功能的公众账号。

严厉打击移动即时通信公众信息领域
传播谣言、暴力、恐怖、欺诈、色情信息等违
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对
我的渗透破坏活动。

此外，还将对不认真履行管理责任的
企业依法追究责任。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最高法：国家赔偿金标准
提高至每日200.69元

最高人民法院于 27日下发通知，公布
了2014年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涉及的侵犯公
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标准，具体数额为每
日200.69元。

国家统计局 27日公布，2013年城镇非
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即原“全国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数额为52379元，比
上年增加4786元；日平均工资为200.69元，
比上年增加18.34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
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
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
民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上述标
准执行。

据悉，2013年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的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标准，为每日
182.35元。


